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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结了江西江中食疗科技有限公司与
湖北广沣食品有限公司及新泰市盈
彩万佳购物中心关于“猴姑”系列商
标侵权纠纷案，山东高院经审理认
定广沣公司与盈彩万佳购物中心生
产销售涉案产品的行为构成侵权，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两被告
须立即停止侵权，盈彩万佳购物中
心赔偿江中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
出共计 8000元，广沣公司赔偿江中
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 30
万元。

在审理过程中，泰安中院认为，
广沣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包装上
标注的毛笔书写体“猴菇”，与标注
的其他字样相比，字体大且突出，且
未完整使用“猴头菇”这一普通描述
性词汇，该标注方式已经超出了为
描述商品的主要原料或者说明商品
其他特点而正当使用的范畴，明显
具有增强商品显著性和区分度的作
用，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属于

商标性使用。该案中，被诉侵权商
品为猴菇饼干，与江中公司涉案注
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种类相同。将
被诉侵权商品中使用的“猴菇”标识
与江中公司的“猴姑”系列商标相比
较，其文字的毛笔字字形、读音均相
同，构成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
的来源产生误认、容易导致混淆。

盈彩万家购物中心作为被诉侵
权商品的销售者，在经营过程中，未
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销售行为
亦侵犯了江中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
权。并且由于盈彩万家购物中心未
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诉侵权商品的
合法来源，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
失等民事责任。

综上，泰安中院作出前述判
决。广沣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
山东高院。山东高院驳回了广沣公
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北京达晓律师事务所主任林蔚
表示，该案对于“猴姑”系列商标是
否属于“直接表示商品的主要原料”

这一争议作出了认定。一直以来，
“猴姑”系列商标因其读音与字形与
其产品的原材料“猴头菇”过于相似
而存在显著性上的争议。而在该案
中，一审法院认定江中公司“标注方
式已经超出了为描述商品的主要原
料或者说明商品其他特点而正当使
用的范畴，明显具有增强商品显著
性和区分度的作用”。这表明，即使

“猴姑”系列商标与原材料存在较高
的联系，但通过江中公司长期的使
用与合理的标注方式，“猴姑”系列
商标的显著性已经得到了提高，具
有了区分产品来源的作用。

罗思中国商标业务负责人崔红
表示，对于权利人而言，如果企业的
商标本身具有暗示原料特点的属
性，则其固有显著性较弱，那么需要
注意搜集和保留知名度证据，并且
在积极维权的同时做好防御，做到在
企业的权利基础被质疑、攻击时能有
效维持商标的注册。同时，要通过有
效的维权策略，避免商标被同业竞争

者大量使用而通用化。另外，做好公
众引导工作，通过广告等方式积极向
公众传达品牌归属信息。

“对于同业竞争者而言，在我国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来越完善的情
况下，要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避免
搭便车，不要使用和他人品牌近似
的商标。对于他人品牌是否属于通
用名称、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是
否面临侵权风险，应提前做好调研、
咨询工作，避免日后面临侵权赔偿
责任。”崔红表示。

在林蔚看来，企业应该注意商
标的全面布局。在商品类别上，不
仅要考虑当下涉及的商品类别，还

需要关注近似产品以及将来可能涉
及的产品类别。在地域上，不仅应
该在国内全面注册相关的商标，还
需要针对将来可能进入的海外市场
提前进行商标布局，防止商标被他
国企业抢注。此外，企业应该更积
极主动地应对可能出现的商标纠
纷。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建立知识
产权常规维护机制，密切关注近似
商标的注册情况并主动提出异议；
主动检索市场上是否出现仿冒产
品；对于已经发现的侵权行为要及
时进行证据保全等。缺乏条件的企
业也可以定期进行知识产权清理，
提前预防纠纷的发生。（赵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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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遭遇海外商标纠纷的
数量快速增长。有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企业在美遭遇商标诉讼的数
量同比增长 137.88%，涉案企业数
量同比增长 117.66%。近日，由国
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组
织、中华商标协会承担编写的《海外
重点国家商标维权指南》（以下简
称《维权指南》）发布。《维权指南》指
出，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赴海外经
营步伐的加快，中国品牌在世界范
围内获得广泛关注和认可，企业商
标在海外被抢注或被侵权的问题愈
加凸显。

商标抢注存在重叠性

根据《企业商标国际抢注预警
报告》披露，近年来每年约有12%至
34%的企业商标在海外遭遇抢注，
被抢注主体和抢注地域存在高度的
重叠性和延续性。这其中有很多我
国老字号企业和知名商标。例如，
狗不理在日本、五粮液在韩国、王致
和和海信在德国均已被抢注。“连花
清 瘟 ”和“Lianhua Qingwen”在 智

利、西班牙、菲律宾、印尼等国家被
抢注。

中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天翼在
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国际知名品牌商标非常容易被
抢注，抢注人一般是海外经销商和
职业抢注人。海外经销商希望通过
抢注商标的方式，获取更多利润，或
在与中国企业议价和谈判过程中得
到更多益处。而职业抢注人通常采
用批量抢注的方式，一次性注册数
十、上百个商标，让不熟悉海外市场
的中国企业吃哑巴亏。

此前，小鹏、知豆、雷丁、丽驰、
智车优行、御捷 6 家新能源汽车公
司的15枚商标在东南亚的印度、印
度尼西亚、菲律宾3国被抢注，申请
人均为 JIANZHI HUANG。“申请
人地址在中国广东，很可能是熟悉
中国品牌的职业抢注人，精准聚焦
未在海外注册的中国企业优质商
标。在获得商标注册后，他们销售
带有相关商标的产品获取经济权
益，或通过与企业谈判交易商标权
而获取利益。”陈天翼说。

品牌仿冒问题突出

除了抢注，海外市场也频频出
现中国企业的品牌和商标被仿冒、
盗用等侵权现象。由于海外知识产
权申请、注册、维权的规则及实践与
我国存在差异，致使一些企业在海
外遭遇商标被抢注或被侵权时，维
权信心和力度不足，以至放弃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商标海外维权的形
势较为严峻。

一些中国品牌产品因品质优良
在海外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和认
可。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不法
分子侵犯中国企业商标权的情况，
他们通常购买低价劣质产品，然后
贴上中国知名品牌的商标标识，假
冒正品，从中谋取不当利益。

陈天翼介绍说，例如中国某保
险箱生产企业在澳大利亚考察对发
现与自家企业“同品牌”“同样式”产
品在市场销售。企业负责人感慨：

“我们好不容易创出来的品牌，仿冒
品马上来分享我们的成果了”。还
有中国某生产笔类文具产品的企

业，其产品打入全球市场后发现有
诸多仿冒品。该集团法律顾问表
示，“自2005年以来，与我们一模一
样或近似的产品常常出现在海外市
场，有些还直接打着我们品牌的旗
号。这些产品不仅侵犯我们的专利，
也侵犯了我们的商标和商业利益。”

此外，还有一些中国企业的商
标（或品牌、字号等）因被一定程度
模仿，招致消费者认知混淆的情况
也较多出现，这在跨境电商平台中
尤为突出。《维权指南》指出，这些仿
冒产品蚕食了企业的市场份额，给
企业利益带来严重损失。

适时制定策略积极应对纠纷

“当商标权益在海外被侵害时，
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发展
需求，审慎考量、权衡利弊，制订应
对策略。”陈天翼表示，在商标被抢
注纠纷中，企业可以将该品牌在被
抢注国的未来市场利益与维权成本
进行比较分析；在商标被侵权纠纷
中，企业可以重点将因商标侵权带
来的市场份额损失、声誉负面影响

等与维权成本进行比较分析，以此
来进行决策，降低企业损失。

在维权过程中，企业也可以根
据各国制度环境的不同选择合适方
式和途径化解纠纷。例如，一些国
家司法体系维权时间较长或审判专
业度不高，企业可以优先选择较为
高效的行政体系开展救济；一些国
家仲裁或调解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较为发达，也可充分利用。

《维权指南》指出，在商标在海外
被抢注、被侵权的案件中，证据往往
会发挥尤为关键的作用，证据是否充
分很大程度上决定维权能否成功。
因此企业要重视证据的搜集和保存。

企业在维权过程中，应当注意
收集自有商标在注册国的使用证
据、自有商标已经驰名的相关证
据、能够证明对方恶意抢注的有关
证据等。对于收集到的使用证据，
建议分年度、分类别进行存放保
管。这将有助于企业有序管理文
档，同时，对于应对随时发生的“基
于注册后连续 3年或者 5年的不使
用撤销”也十分有利。

每年约有12%至34%的企业商标在海外遭遇抢注

《维权指南》提出应对策略
■ 本报记者 钱颜

本报讯 荷兰消费者与市
场管理局（ACM）发布公告表
示，已经对智能手机支付市场
发起反垄断调查。根据12月1
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ACM
已经调研了几家主要大型科技
公司，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苹
果、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等
西方巨头外，蚂蚁集团和腾讯
也是被调查对象。

荷兰消费者与市场管理局
在 4 日的公告中表示，调查将
聚焦支付 APP 对手机设备上
的近场通信技术（NFC）功能
的访问权限限制。NFC 支付
功能是欧洲地区主流的手机支
付方式，在当地线下实体店中
为消费者和商家普遍接受。
ACM认为，一些智能手机厂商
只允许自己开发商的支付APP
连接到NFC功能，这个问题牺
牲了创新并限制消费者和商家
的选择自由。根据欧洲法规规
定，消费者有权选择实体店的
付款方式，如果调查结果确实
证明有违规行为，则大型科技
公司可能会受到处罚。

虽然公告并没有明确指出
将调查哪家大型科技企业，但
就在前不久的 12月 1日，荷兰
消费者与市场管理局刚刚发布
了一份“荷兰支付系统里的大
型科技公司”的调查报告，报告
指出，苹果、亚马逊、蚂蚁集团、
Facebook、谷歌和腾讯等大型
科技公司必须确保他们的平台
或者设备适用不同的支付服务
提供商。

这份报告指出，从整个荷
兰支付市场来看，包括线上
和线下渠道，尽管这些大型
科 技 公 司 的 市 场 份 额 还 很
小，但它们在崛起，这些大企
业正在通过并购和协作来强
化市场地位。 （郑勉）

本报讯 中华商标协会与南昌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在江西省南
昌市举行。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景朝、北京办事
处商标部经理尹龙植等一行 4 人
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中国专利代理香港
有限公司凭借在知识产权领域综
合专业实力、优质杰出服务及客户
高度认可，再度蝉联“2020年度优
秀商标代理机构”。同时，中国专
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4 位商标代
理人张校维、刘丽梅、江涛、高文娜
获评“商标代理金牌服务个人”。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是列入
国务院《“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和运用规划》、国家知识产权
局《2020—2021年贯彻落实〈关于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推进
计划》的知识产权重要活动。紧
扣“纵论商标经纬 共筑品牌未
来”的主题，来自政府机构、行业
组织、知名院校、代理机构等中外
各界人士参与本届商标品牌节，
借助中国商标年会、中华品牌商
标博览会以及一系列论坛活动搭
建的实务与法律平台，相互分享
经验与信息。与会期间，中国专
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代表团与来
访客户、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深
入的沟通交流。

（来源：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
限公司）

本报讯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与西安交通大学在西安举
行了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和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单文华作
为双方代表共同签署了协议。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贸仲与
西安交通大学将在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多元一
体的战略合作，共同探索理论与实
践融合的新模式、新途径，就国际
投资仲裁和国际商事仲裁领域重
大问题展开研究，共同推动中国国
际仲裁事业的发展。

签约仪式前，王承杰等一行参
观了西安交通大学法学研究院，双
方围绕《战略合作协议》等相关话

题进行了深入座谈。双方共同回
顾了贸仲与西安交通大学在制定
贸仲《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设
立中国国际投资仲裁常设论坛、举
办首届“贸仲杯国际投资仲裁赛”
等方面的良好合作。王承杰对西
安交通大学一直以来鼎力支持贸
仲丝绸之路仲裁中心发展表示感
谢，并希望双方在新的形势下，继
续践行“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
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进一
步夯实合作基础。

双方还就进一步充分落实《战
略合作协议》各项内容进行了探讨
和规划。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

日前，欧亚经济委员会内
部市场保护司发布公告称，依
据 2020 年 12 月 1 日欧亚经济
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的反
倾销日落复审终裁报告，欧亚
经济联盟决定维持 2015 年第
56 号决议所确定的中国不锈
钢厨具餐具反倾销税，有效期
延长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涉
案企业的具体税率如下：鹤山
标 达 钢 塑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为
15.41%，新兴县盈泰不锈钢制
品有限公司为 22.91%，广东翔
顺餐厨具有限公司、广东利鸿
基不锈钢实业有限公司均为
24.17%，中国其他涉案企业为
27.16%。

近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投票对进口自中国的柠檬
酸及柠檬酸盐作出第二次反
倾销和反补贴日落复审产业
损害肯定性终裁，裁定若取消
现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在
合理可预见期间内，涉案产品
的进口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
的实质性损害可能继续或再
度发生。根据终裁结果，本案
现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继
续有效。在该项裁定中，5 名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委员均
投肯定票。

日前，欧盟委员会发布公
告称，应 6 家欧盟生产商代表
铝转换箔产品产量占欧盟内同
类产品总产量大于50%的生产
商于 2020年 10月 21日提出的
申请，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中
国的厚度小于0.021毫米、无支
撑、经轧制、重量超过 10 公斤
的铝转换箔产品进行反补贴立
案调查。本案倾销和损害调查
期为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
6 月 30 日，损害分析期为 2017
年 1月 1日至倾销和损害调查
期结束。

（本报综合报道）

备 受 关
注的格力电
器诉奥克斯
专利侵权一
案 ，近 日 已
由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
作出终审裁
定 ，奥 克 斯
被 判 侵 权 ，
向格力赔偿
4000万元。

（宋静）

“猴姑”侵权案终审有果 企业应重视商标布局

技术创新保中国专利申请量质齐升
■ 钱颜

港专代表参加2020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

贸仲委与西安交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荷兰对手机支付发起反垄断调查
阿里腾讯被点名

贸易预警

欧亚经济联盟对华
厨具餐具征收反倾销税

美作出柠檬酸及
柠檬酸盐“双反”损害终裁

欧盟对华铝转换箔产品
进行反补贴调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12
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
专利申请量达322万件，中国申请量
虽下降9%，但仍有140万件，连续9
年位居第一，是美国的两倍以上。
WIPO 总干事邓鸿森表示，中国正
从重视专利数量转向重视专利质
量。这表明，自踏出国门开始就饱
受非议的中国人，正在越来越会运
用专利保护这一知识产权工具。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也加速了
新需求、新场景的涌现，国内各大科
技巨头和独角兽企业纷纷投入到抗
击疫情的战役中，将创新技术、新产
品迅速应用到救治病患一线和各种
防控疫情的场景中去，既有力保障
了疫情期间全国各地民众生活的正
常秩序，又极大地促进了日常生活
的数字化进程。

再来看一组数据，《全球创新指
数 2020》显示，我国创新排名蝉联
第14位，创新产出等重要指标位居
世界前列，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列
为全球创新领先者。今年，我国在

数字技术和电脑技术等领域进行了
大量专利申请，这其中就包括华为
申请的“5G”相关专利等。目前，我
国企业纳入5G标准的专利技术占
比世界第一，实现了从3G跟跑、4G
并跑到5G领跑的战略升级。

这一系列现象令我们深思，在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的
形势下，中国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新发展，要实现国家层面的整
体跃升，必须得靠自己手中有不断
创新的新技术。只有手中有粮，才
能心中不慌。

众所周知，专利是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运用的桥梁和纽
带。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其意义
在于为发展提供巨大的驱动力。

我国知识界对于知识产权的认
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渐
深化的。早期，我们宣传知识产权
的作用，鼓励发明人申报专利；前些
年，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大幅提升，但
是又有不少是“为专利而专利”的申
请，转化利用率较低，成为中国知识

产权领域的“难言之隐”；近年来，很
多创新主体都在主动调整和规范申
请行为，专利“含金量”明显提升。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与知
识产权强国的差距，需要继续提高
知识产权海外布局的广度和深度，
提高创新成果海外风险防控能力，
加速知识产权产业化发展，面对知
识产权壁垒建立风险防范体系，将
专利数量优势充分转换为创新效
能。面向未来，我国不断提升的科
技实力和创新活力，将成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依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好发
挥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
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关键性
作用，已成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
除了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建设稳步推
进外，我国正进一步打造更加透明、
更加开放与公平的商业环境和市场
秩序，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激
励科技创新，激发企业发挥核心竞争
力，进而提高中国国际经济竞争力。


